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全日制、非全日制）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领域代码：035102 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学院

一、专业及研究方向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以法律职业为背景的专业学位，是为法律实务部门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业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专业学位教育。北京交通大

学自 2009 年成为法律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以来，确立了在秉承学校专业特色的基础上，着重培养研究生实践

能力，提升研究生专业素养的原则。

法律硕士（法学）（全日制、非全日制）培养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的法学专业毕业

生。不具体区分研究方向，以导师的研究方向为主。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坚持立德树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要，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身心，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备扎实系统专业基础和

职业素养、较强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实践创新型优秀法律人才。具体目标如下：

1.思想道德：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信守并勇于实践公平正义，遵循

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学术水平：掌握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学科知识，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法律现状与研究动

态，了解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3.能力水平：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熟

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并能运用于专业研究与学术交流。

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为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金融系统、企事

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等。

三、培养方式及修业年限

（一）培养方式

1．通过课程教学、实践必修环节训练和学位论文撰写，培养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2．必修课的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考核内容可以灵活多样，重在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专业理

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减少对机械性记忆的考核。

3．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研究生法律职业伦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伦理包括法律职业道德与执

业规范；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



4．成立导师组，实行导师负责制，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应以具有指导

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吸收法律实务部门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导师负责

指导硕士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组织开题报告、指导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等，课程学习与科学研

究可以交叉进行。

5．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

（二）修业年限

本专业法律硕士（法学）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全日制专硕延长期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在基本

修业年限外不超过 2 年。因创业增加一次休学机会且累计休学超过 2 年的，可以在最长学习年限基础上增

加 1 年。非全日制专硕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不超过 5 年。

四、科学研究与实践

科学研究与实践环节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提升科学研究和实践

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以下任务：

1.研究生必须认真阅读导师指定的文献，及时了解本研究方向的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根据导师的要

求撰写一定数量的读书报告和文献综述；

2.答辩前参加不少于八次和本学科相关的学术报告；

3.答辩前至少撰写一篇达到公开发表水平的学术论文并参加院级以上论文竞赛（非全日制研究生可不

参与论文竞赛）；

4.学位论文答辩前应累计进行不少于六个月的专业实践，完成学院要求的社会实践和法律服务任务。关

于专业实习实践的要求，须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以及《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

管理实施细则》进行。

五、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

1.选题。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深入

法学理论。重在反映研究生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导师组应

根据研究生的选题方向，确定具体的导师负责其论文的指导工作。

2.开题报告。选题确定后，研究生应进一步收集资料并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选题

的意义、基本内容、预期达到的水平、与所选题目有关的文献综述、完成论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安排等。

开题报告应经导师组审定，开题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一般在研究生入学后第二个学期末举行。

3.中期考核。开题通过满半年后，方可参加中期考核。学院统一组织进行论文中期考核。要求研究生

在中期考核时必须完成学位论文（实践成果）初稿，并参加中期答辩，中期答辩一般在研究生入学后第三

个学期末进行。

4.学位论文（实践成果）要求。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实践成果）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但不



限于学术论文的成果形式，还可采用案例分析(针对同一主题的三个以上相关案件进行研究分析)、研究报

告、专项调查等。论文评阅标准应当统一。任何形式的学位论文的写作均应当规范，达到以下七个方面要

求：

（1）选题有意义并且题目设计合理。

（2）论文应当对国内同类课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或者对同类课题在实践中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归

纳。说明这个课题目前存在的争议焦点与未解决的问题。

（3）论文应当反映出作者已经合乎逻辑地研究并分析了选题所涉的层次，即“分析深入”“论证结构

合理”。

（4）有充分的论证理由与依据，文字中能够反映出作者已经充分阅读过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法

律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当阅读 15部非教材类专业书籍，撰写学位论文应当研读过与论文主题相关的

著作不少于 5 部。此阅读量应当在学位论文的注释中反映；注释中必须显示研究生已经阅读并理解了该领

域国内代表性论著，参考文献应当列出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鼓励参考国外最新文献资料。即“资料充分”

和“注释规范”。

（5）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的无方法的所谓“研究”。方法包括：

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比较方法、规范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

（6）有严谨创新的观点。

（7）语言精练，符合汉语写作规范，字数应不低于 2万字。

5.答辩。学位论文（实践成果）原则上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 1

名为法治部门专家；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原则上应有 1 至 2 名法治部门专家。答辩一般安排在研究生入学

后第四个学期进行。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具体要求按照《北京交通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过程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对符合条件的研究生由学位委员会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授予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全日制、非全日制）。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法律硕士（法学）（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课程设置表（2026 版）

总学分不低于 56 学分

课程类

别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学

分

要

求

备注

素 养 提

升平台

政治素养
A209002B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春 3

必修

A209003B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秋

综合素养课程 A013001B 法律职业伦理 2 秋 2 必修



A213003B 法学类研究生职业能力拓展 1 秋
1 限选

综合素养课程群中的课程

综合素养实践 H200501B 综合素养实践 1 1 必修，附注 1

能 力 提

升平台
语言能力模块

M513079B 法学学术写作 1 秋
4

必修

M513057B 法律英语 3 秋 必修

专 业 深

造平台

学科专业核心

课

M513080B 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与实践 2 春

13 必修
M513059B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4 秋

M513060B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4 秋

M513055B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题 3 春

专业拓展课程

M513010B 环境资源法专题 2 秋

≥

13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

11)

推荐选修课

M513030B 中国法律史 2 秋 推荐选修课

M513035B 法理学专题 2 秋 推荐选修课

M513036B 宪法专题 2 春 推荐选修课

M513038B 商法专题 2 秋 推荐选修课

M513041B 经济法专题 2 春 推荐选修课

M513043B 知识产权法专题 2 春 推荐选修课

M513067B 国际法专题 2 春 推荐选修课

M513068B 证据法专题 2 春 推荐选修课

M513069B 侵权法专题 2 秋 推荐选修课

M513083B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1 春 推荐选修课

M513003B 国际经济法学 2 春

涉外法学特

色选修课

M513071B 国际私法专题 2 春

M513084B 国际组织法学 1 春

M513085B 涉外法律实践 1 秋

M513086B 外国商法 1 春

M513087B 国际争端解决 1 秋

M513088B 国际法案例分析与庭辨技巧 1 秋

M513089B 区块链法学 1 秋

新技术法学

特色选修课

M513090B 人工智能法学 1 春

M513091B 网络安全法学 1 春

M513092B 数据法学 1 秋

M513072B 交通运输法专题 2 春 交通运输法

学特色选修

课

M513093B 交通运输法实务 1 春

M513094B 海商法研究 1 秋

M513096B 纪检监察原理 2 秋 纪检与监察

法学特色选

修课M513097B 监察法学 2 秋

跨学科课程群

组

软件开发与设计课程群

工程应用数学课程群

统计与数据分析课程群



运筹与最优化课程群

建模与仿真课程群

研究方法课程群

专业补修 本专业本科课程
不计

学分
导师指定

学术及

实践创

新平台

学术环节

H200101B 学术例会 1
每 2周

1次

6

导师组织

H200301B 开题报告 1 第二学期末

H200408B 学位论文(实践成果)中期检查 1 第三学期末

H200801B 学位论文 3

实践环节

M513052B 案例研习 2 秋

13
M513066B 法律诊所 2 秋

M513061B 模拟法庭训练 3 秋

H200709B 法律实践 6

附注：

1.“综合素养实践”要求详见《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综合素养实践模块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2..专业拓展课+跨学科课程群，学分组合要求至少 13 分；其中，专业拓展课不少于 11 分（至少选修专业

拓展课中的 11 分，其他 2 分在专业拓展课与跨学科课程群中任选）。

院（系）审核意见： 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意见：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